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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核电厂应急计划与准备准则》系列标准中的一个，规定了核电厂应急计划区的通用划分

准则，提出了压水堆核电厂应急计划区的范围，目的是为核电厂制定应急计划时确定应急计划区提供依

据。
本标准采用了国际通用的确定核电厂应急计划区的一般安全原则；编制过程中还参考了美国、加拿

大、法国和英国等国核电厂应急计划区的划分准则，并考虑了我国的有关研究成果。
本标准由国家核事故应急办公室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核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核工业标准化研究所，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安防环保卫生

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玲、禚凤官、陈竹舟。
本标准委托国家核事故应急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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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核电厂应急计划区的通用划分准则，提出了压水堆核电厂应急计划区的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压水堆核电厂应急计划区的划分；其他堆型核电厂的应急计划区划分可参照执行。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ＨＡＦ０７０３ 核或辐射应急中的干预原则与干预水平

注：本标准中引用的是即将发布的 ＨＡＦ０７０３的 １９９９年修订版，此修订版报批稿存档于核工业标准化所档案室。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 应急计划区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ｚｏｎｅ

为在核电厂发生事故时能及时有效地采取保护公众的防护行动，事先在核电厂周围建立的、制定有

应急计划并做好应急准备的区域。
． 烟羽应急计划区 ｐｌｕｍ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ｚｏｎｅ

针对烟羽照射途径（烟羽浸没外照射、吸入内照射和地面沉积外照射）而建立的应急计划区。这种应

急计划区又可以分为内、外两区；在内区应做好能在紧急情况下立即采取撤离等紧急防护措施的准备。
． 食入应急计划区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ｚｏｎｅ

针对食入照射途径（食入被污染食品和水的内照射）而建立的应急计划区。但食品和饮水控制通常

不属于“紧急”防护对策，一般情况下允许根据事故释放后所进行的监测与取样分析来确定该区的实际

范围与具体对策，在应急计划阶段考虑该区的范围和安排有关应急措施时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 设计基准事故 ｄｅｓｉｇｎｂａｓｉｓ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核电厂按确定的设计准则在设计中采取了针对性措施的那些事故工况。在这类事故工况下，放射性

物质的释放可由适当设计的电厂设施限制在可接受限值以内。
． 严重事故 ｓｅｖｅｒｅ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严重性超过设计基准事故的核电厂状态，包括造成堆芯严重损坏的状态。在这类事故状态下，放射

性物质的释放可能失去应有的控制，导致超过可接受限值的严重辐射后果。这类事故有时也称为“超设

计基准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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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考虑的事故

． 确定核电厂应急计划区时，既应考虑设计基准事故，也应考虑严重事故，以使在所确定的应急计划

区内所作的应急准备能应付严重程度不同的潜在事故后果。
． 对于发生概率极小的事故，在确定核电厂应急计划区时可不予考虑，以免使所确定的应急计划区

的范围过大而带来不合理的经济负担。
． 应利用国家有关审管部门认可的分析方法与程序确定所考虑事故的源项与后果。在暂时没有合适

的分析方法与程序可供利用的情况下，可以参照利用同类核电厂同类型事故的源项数据，但必须经过论

证并经国家有关审管部门认可。
． 在确定应急计划区的范围时，一般可以只考虑事故所引起的放射性物质向大气环境的释放；对于

放射性物质直接向水体的释放，由于其与向大气环境的释放相比，发生的可能性较小，即使发生其相对

后果一般也较小，而且一般要延迟较长一段时间后才会对公众造成照射，因此可不予考虑。
． 确定核电厂应急计划区时，所考虑的事故及其源项应经国家有关审管部门认可。

 确定应急计划区范围的一般方法与安全准则

． 一般方法

确定核电厂应急计划区的大小范围时应遵循下述一般方法：
ａ）按照第 ４章的有关要求，确定应考虑的事故的类型及源项；
ｂ）计算事故通过烟羽照射途径使公众可能受到的预期剂量和采取特定的防护行动后可以防止的

剂量，并估计可能被污染的食品和饮用水的污染水平，计算中所用的环境转移模式和参数应是审管部门

推荐或认可的；
ｃ）将所得到的剂量数据和污染水平与 ＨＡＦ０７０３所规定的相应的干预水平或行动水平进行比较，

确定应急计划区的范围，使在应急计划区的范围之外，事故可能导致的公众剂量或食品和饮用水的污染

水平低于相应的干预水平或行动水平。
． 确定烟羽应急计划区范围的安全准则

确定烟羽应急计划区的大小范围时，应遵循下列安全准则：
ａ）在烟羽应急计划区之外，所考虑的后果最严重的严重事故序列使公众个人可能受到的最大预期

剂量不应超过ＨＡＦ０７０３所给出的发生严重确定性效应的剂量阈值。
ｂ）在烟羽应急计划区之外，对于各种设计基准事故和大多数严重事故序列，相应于特定防护行动

的可防止的剂量一般应不大于 ＨＡＦ０７０３所规定的相应通用干预水平，即一般不需要采取隐蔽、撤离等

紧急防护行动。
． 确定食入应急计划区范围的安全准则

确定食入应急计划区的大小范围时，应遵循下述安全准则：
在食入应急计划区之外，大多数严重事故序列所造成的食品或饮用水的污染水平不应超过 ＨＡＦ

０７０３所规定的食品和饮用水的通用行动水平。

 应急计划区的区域范围与实际边界的确定

． 区域范围

．． 烟羽应急计划区

对于压水堆核电厂，在符合 ５．２规定的安全准则的前提下，其烟羽应急计划区的具体大小一般应在

以反应堆为中心、半径 ７ｋｍ～１０ｋｍ的范围内选择确定；烟羽应急计划区的内区，即应做好采取应急撤

离等紧急防护措施准备的区域，一般应在以反应堆为中心、半径 ３ｋｍ～５ｋｍ的范围内确定。
．． 食入应急计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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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压水堆核电厂，在考虑到 ５．３规定的安全准则的前提下，其食入应急计划区在应急计划阶段可

根据应急计划与准备的参考事故辐射后果的评价结果来考虑，在应急响应时应根据实测结果确定。
． 实际边界的确定

确定应急计划区（特别是烟羽应急计划区）的实际边界位置时，除了应遵循第 ５章规定的安全准则

以及 ６１规定的区域范围要求之外，还应考虑核电厂周围的具体环境特征（如地形、行政区划边界、人口

分布、交通和通信等）、社会经济状况和公众心理等因素，使最终划定的应急计划区的实际边界（不一定

是圆形）符合实际，便于进行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
． 一址多堆核电厂应急计划区的范围与边界

对于一址多堆核电厂，应确定一个统一的应急计划区。其范围应包含按照第 ５章以及 ６．１和 ６．２的

要求针对每一个反应堆机组所确定的应急计划区的范围，其边界可以是各机组应急计划区边界的包罗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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